投诉问题办理情况公示表
公示单位：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　　2021年5月6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D2YN202104290045。投诉人反映：诺仕达集团在昆明市晋宁区开发的七彩云南古滇名城旅游度假区毗邻滇池，存在污染滇池的风险；该度假区内的湿地公园不是商业用地，收取费用不合规。

	核实情况
	部分属实

	办理情况
	2021年5月2、3、4日，晋宁古滇管委会，昆明市晋宁区水务局、昆明市晋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昆明市晋宁区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对现场再次核实。
1.针对投诉人反映的“诺仕达集团在昆明市晋宁区开发的七彩云南古滇名城旅游度假区毗邻滇池，存在污染滇池的风险”，情况不属实。
七彩云南·古滇文化旅游名城项目选址古滇历史文化发祥地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三合村等片区。项目按照“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于民生条件改善，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历史文化传承”的原则，严格执行《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七彩云南·古滇文化旅游名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和环评的规定要求。项目区内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项目区内污水全部收集后接入截污干渠，再进入淤泥河、捞鱼河污水处理厂，做到了污水多点收集、全网闭合、集中处理。古滇名城建设取缔了原区域内1万余亩传统农业面源污染和数十家手工作坊点源污染，并建设了1100余亩具有较强自然生态修复和水体净化功能的生态湿地，构建了在项目区域与滇池水体之间生态修复、水体净化的隔离屏障。
2.针对投诉人反映的“该度假区内的湿地公园不是商业用地，收取费用不合规”，情况部分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湿地公园，项目名称为“生态湿地”建设项目，项目规划用地性质为E1—水域（生态湿地），土地用途为公园与绿地用地。项目以“环境提升，生态和谐”为建设发展理念，规划建设面积约1100亩，建设内容主要为湿地生态保护工程、生态防护区和生态廊道等工程。该项目总投资53606万元，于2015年11月15日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
根据《“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及回迁安置投资实施协议》和《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生态湿地项目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和维护协议书》，生态湿地建成后，由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生态湿地植物、水体、卫生等进行管护，承担生态湿地及配套设施设备日常维护及费用。
为切实回应环保督查相关要求，践行绿色新发展理念，体现项目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我区已督促项目投资方对湿地收费问题进行了整改，并于2021年4月23日完成生态湿地的收费岗亭、闸机等拆除工作，向公众免费开放。

	办理单位
	晋宁古滇历史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

	主要工作成效
	1.生态湿地的收费岗亭、闸机等拆除工作，向公众免费开放。
2.经实地核查，未发现存在污染滇池的风险。

	公示说明
	　现将该投诉问题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晋宁古滇历史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昆阳大街571号）。联系人员及电话：夏治祥，13888358717




